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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河排污口注销申请书

入河排污口类型

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

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

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

其他：

入河排污口名称
苏州金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飞翔医药产业园新建配套 3600立

方米/天污水处理项目入河排污口

入河排污口编码 苏环许可〔2022〕7号

入河排污口详细地址
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走马塘北侧、“张家港市废污水总管线入河排口”

东侧

申请类型 变更 注销

申请单位名称

（责任主体）
苏州金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：李平 联系电话： 13910380279

是否为共用排污口 是 否 （如填是，其他责任主体是否知情是 否）

申请变更事项

（变更同意设置入河排

污口的决定书信息勾选

并填报此栏）

申请变更事项：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名称 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法

定代表人及联系方式 主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其他情形

事项原内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变更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申请注销事项

（注销入河排污口勾选

并填报此栏）

经镇政府决议，原由我单位实施的张家港市飞翔医药产业园新建配套

3600立方米/天污水处理项目，投资运营主体调整为张家港市金凤凰城

市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，原我单位办理的该入河排污口因责任主体调整

原因，申请注销该入河排污口(口 苏环许可〔2022〕7号同意设置入河

排污口的决定书)。

（单位名称）苏州金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2026年 1月 26日

主管部门意见

1.经核实，苏州金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飞翔医药产业园新建配

套 3600立方米/天污水处理项目排污口责任主体调整情况属实。根据《入

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35号）相关规定，我局同

意注销该入河排污口行政许可手续。

2.《苏州金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飞翔医药产业园新建配套 3600
立方米/天污水处理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行政许可决定》（苏环许

可〔2022〕7号）即日作废。

3.今后若需设立入河排污口，应重新论证并按程序报批。
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2月 9日
注：如为共用排污口，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本文件应发各责任主体留档。


